吉林动画学院关于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管理办法

（吉动院人字[2012]3号）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院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育部《<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和《吉林省<教师资格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师资格认定的范围

凡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受聘于学院教育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的应届毕业生和尚未获得高校教师资格证的专职教师、科研人员及辅导员（以下简称教师），均应通过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不具备高校教师资格的专职教师，学院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岗位调整。

二、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管理部门

学院力行职业发展学院是组织教师参加吉林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的管理部门。负责按照吉林省相关规定，统一组织本院教师的高校教师资格认定的相关工作，包括吉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吉林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和吉林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

三、教师资格认定组织形式

教师自主申请认定，力行职业发展学院统一上报。

四、教师资格认定的内容

1.教师参加吉林省普通话水平测试

2.教师参加吉林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

3.教师参加吉林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

五、不能取得教师资格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丧失教师资格者，不能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六、撤销教师资格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院有权报省教育厅教师认定机构撤销其教师资格：

1.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者。

2.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者。

3.使用假教师资格证书者。

被撤销教师资格者，自撤销之日起五年内不能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七、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由力行职业发展学院负责解释。

二〇一二年六月

